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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AF_B9_E9_c27_32166.htm 一、案情简介8月14日

，韩国就美国没有撤销对韩国随机存储器(DRAMS)采取反倾

销措施一事，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

的要求。1997年10月9日，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磋商，但没有

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1997年11月6日，根据《关于

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6条和反倾销措施协议的第11

条，韩国要求按《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7条的

规定成立专家小组。1998年1月16 日，争端解决机构决定设立

专家小组。1998年3月19日，该专家小组组成。1998年6月18

、19日和7月21、22日，专家小组分别与争端方举行了会议

，1998年10月23日，专家小组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了本案的

中期报告。1998年11月6日，美、韩双方向专家小组递交了对

中期报告进行复审的书面要求，但没有要求同专家小组举行

会谈。1998年12月4日，专家小组向争端方提交了本案的最终

报告。1999年3月19日，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专家小组报告。

二、基本事实1992年4月22日，美国Micron公司向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和商务部递交了对自韩国进口的随机存储器（不小

于1兆位的组装和非组装存储器）征收反倾销税的申请。1993

年5月10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并发布了征收反倾销税的

命令。韩国三星、金星半导体、现代等涉案企业被裁定的倾

销幅度为0.82%、4.97%、11.16%，其他企业为3.85%。对于上

述裁定韩国企业表示不服，并上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庭，美

国国际贸易法庭将该案件发回商务部重审以纠正某些错误



。1995年8月24日，商务部作出重审裁定，认为三星的倾销幅

度为0.22%、金星半导体为4.28%、现代为5.15%，其他企业

为4.55%。1994年6月15日，美国商务部对该案进行了第一次

年度复审，于 1996年5月6日作出终裁，认定金星半导体和现

代两公司在调查期内没有继续倾销。1995年6月15日，美国对

该案进行第二次年度复审，于1997年1 月7日作出终裁，认定

金星半导体和现代两公司在该调查期内没有倾销。应金星半

导体和现代两公司要求撤销反倾销税的申请，1996年6月25日

，美国商务部发起第三次年度复审，调查期为1995年5月1日

～1996年4月30日，同时，美国商务部根据商务部规章

的353.25（a）（2）的规定进行复审。 1997年7月24日，商务

部作出终裁，决定不撤销征收反倾销税令，裁定金星半导体

和现代在第三次复审调查期内不存在倾销。1930年美国关税

法751 (d) 条对有关撤销税令的美国立法规定：主管当局在据

本节(a)或(b)审查后，可全部或部分撤销反补贴税令或反倾销

税令或裁定，或终止已中止的调查。主管当局不应根据对向

美国出口商品征收的，旨在抵消已收到的出口税，全部或部

分撤销反补贴税令或反倾销税令或裁定，或终止已中止的调

查。美国商务部的规章353.25(a)(2)条规定：如果商务部部长

得出下述结论，美国商务部可部分撤销税令：(i) 税令针对的

一个或多个生产商或转售商至少需继续3年以不低于同期国外

市场公平价值销售商品；(ii) 受税令管辖不可能以低于国外市

场公平价值销售商品；(iii)以往商务部部长裁定的以低于国外

市场价值进行销售商品的生产商或转售商，经其同意，一旦

商务部长依据353.22 (f) 认为撤销税令后生产商或转售商以低

于国外市场价值销售商品时，商务部立即恢复征税令。三、



争端方寻求的裁定和建议韩国要求专家小组裁定：美国与

据GATT1994第1条、第6条、第10条下的义务及实

施GATT1994第6条协议 (反倾销措施协议) 中的第2条、第3条

、第5条第8款、第6条、第11条第1款和第2款下的义务不一致

，要求专家小组建议美国采取以下措施：（1）撤销对韩国随

机存储器征收反倾销税的命令；（2）改变反倾销税令复审的

最低标准；（3）删除商务部规章中353.25(a)(2)(ii)中的“不可

能”标准，并将其修改后的法令与世贸组织反倾销措施协议

的第11条一致起来。美国要求专家小组裁定：（1）不接受韩

国据反倾销措施协议第1条、第2条、第3条和第17条的要求；

（2）不接受韩国关于美国商务部1993年作出的终裁和国际贸

易委员会终裁的要求；（3）商务部的第三次审查不与反倾销

措施协议第11条或其他条款，或与GATT1994条款的要求不一

致；（3）美国的反倾销法令、规章没有与反倾销措施协议

第11条或其他条款及GATT1994的要求不一致，上述措施没有

损害韩国的利益。四、专家小组的结论美国商务部规

章353.25(a)(2)(ii)的“不可能标准”事不能等同于，也不可能

确定反倾销撤消后倾销行为还是否会重新发起，因而353.25

（a）（2）（）与反倾销措施协议的第11条第2款的要求不符

。因而根据 353.25（a）（2）（）作出的第三次年度复审报告

也与反倾销措施协议的第11条第2款的要求不符。据此认为，

该规定的第三次最终复审与美国据反倾销协议第11条第2款的

义务不符。专家小组争端解决机构要求美国修改其商务部规

章353.25（a）（2）（）的有关规章及由此裁定的对韩国进行

第三次年度复审的决定，使上述美国国内法与反倾销协议

第11条第2款的义务相一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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